
关于对公司本次资产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对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

填补措施的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

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若有）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承诺出具日后至公司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

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

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本人承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

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

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管理措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对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之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字: 

                                                                        

王 征             王焕新              楚建忠            殷建军 

                                                    

胡 智              周德元            周 展 

 

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王 宣           吴 庆              谢 高              

 

 

 

 

 

 

                                                 年  月  日  

 


